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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裝修成多間套房管理機制
◆住宅及一定規模以下裝修案件簡化申辦程序
◆違規室內裝修優先裁罰從業者並公告

本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業務



簡報大綱

公寓大廈管理篇公寓大廈管理篇

規劃設計篇規劃設計篇

裝修材料篇裝修材料篇

管理制度編管理制度編

入門基礎篇入門基礎篇

https://www.designwant.com/d102.html



一、入門基礎篇



1.室內裝修法源

建築法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
核及查驗作業事項準則

第77條之2 

第7條



1.室內裝修法源

建築法第77條之2 (84年8月2日增訂)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 ，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https://www.irasutoya.com/



2.室內裝修申請對象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500㎡以上行政機關 幼兒園、學校 總樓層6樓以上之集合住宅

展演場所



2.室內裝修申請對象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一)集合住宅及辦公廳增設廁所、浴室或增設 2 間以上居室者
(內政部於96.2.26台內營字第0960800834號令)



2.室內裝修申請對象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二)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宅單位（戶）
之任一樓層，分間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
或設置10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
(內政部107.4.24台內營字第1070803969號令)

10個以上床位之居室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51215.htm

1 2 3

4 5 6

6個以上使用單元



3.室內裝修行為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除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
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列行為：

一、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二、內部牆面裝修。
三、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一點二公尺固定之隔屏

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四、分間牆變更。

https://www.irasutoya.com/



3.室內裝修行為



3.室內裝修行為



3.室內裝修行為



3.室內裝修行為



3.非屬室內裝修行為
油漆

地坪

活動隔屏

壁紙壁布



3.非屬室內裝修行為
家具

衛浴

組合櫃

隔屏櫃
(例外)

http://www.city53.com.tw/product-detail-664419.html https://www.tmf.hk/portfolio/%E6%98%A0%E7%81%A3%E5%9C%92_%E9%9B%BB%E8%A6%96_%E7%B5%84%E5%90%88%E6%AB%83/
http://www.hjhome.com.tw/%E7%A9%BA%E9%96%93%E6%8C%91%E6%88%B0-%E9%9B%B6%CB%99%E6%A5%B5%E9%99%90/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1)避免遭受罰鍰處分或強制拆除

未依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
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室
內裝修從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必要時並強制拆除違規室
內裝修部分。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2)降低發生火災的機率

依法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的案件，須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及消防法令規定設計
施工：
．防火材料具有不容易燃燒的特性。
．火災初期的微量火焰可因物品的難

燃性而自行熄滅。
．發生火災不易產生大量有毒濃煙。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3)避免徒費金錢及時間

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的目的，
係在避免發生設計錯誤，如：

．採用易燃材料裝修
．妨礙消防安全設備性能
．破壞主要構造
．擅自變更公寓大廈共用部分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4)落實專業證照制度

室內裝修的設計或施工，涉及專業
技術與法令檢討，基於公共安全考
量，建築法特別規定室內裝修應委
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的「室內裝修
從業者」辦理，以及合法登記的專
業技術人員從事設計或施工業務。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5)避免肇生違章建築情事

建築物原有外牆面打掉，讓陽台
空間變成室內空間，這種陽台外
推行為即屬違章建築，並不能藉
由室內裝修申辦程序得以合法化。

另95年1月1日以後領得建造執照
的建築物，禁止陽台外推且陽台
上不得加窗。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6)確保施工過程之安全

由於裝修過程常使用大量可燃材
料，且動用電氣焊接等，若無妥
善的施工安全計畫，極易造成火
災。國內曾發生因裝修過程破壞
消防設備（擅自將大樓火警警報
系統剪斷並封閉自動灑水頭），
外加油漆工人抽煙不慎，引燃溶
劑釀成大火，造成多位人員傷亡
及鉅額的賠償費用。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7)裝修住戶的權益可獲得法令保障

藉由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的程序，
除了引導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委託合法登記的室內裝修
從業者設計及施工外，主管建
築機關更可依法於施工過程隨
時派員進行業務督導，從而督
促室內裝修從業者須「按圖施
工」及「限期完工」，以保障
裝修住戶權益，減免消費糾紛。



(8)俾利小型補習班、社福機構申請設
立許可

基於簡政便民考量，放寬一定規模以下之
場所（如200㎡以下之補習班、托兒所…
等）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但涉及室內
裝修部分，仍應申請審查許可，俟領得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後，並經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後，才會核准設立登記。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9)俾利定期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申報

為落實室內裝修管理制度，已明定95年
8月1日以後新領得使用執照的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其現場如有室內裝修者，辦
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均應檢附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4.為什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10)綠建材營造健康的居住環境

室內裝潢若採用含甲醛（HCHO )、苯
或有機性揮發物（TVOC )等建材，人
體長久吸入將對個人健康造成傷害，解
決之道就是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並採用
「綠建材」。

建築技術規則明定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材
料應採用綠建材，且使用率應達室內裝
修材料總面積45 ％以上。



二、管理制度編



1.室內裝修案件行為人及作業流程
所有權人
、使用人

室內裝修業
開業建築師

室內裝修業
營造業

委託 委託

繪製圖說 按圖施工核給
施工許可證

審查機構（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審查人員

設計送審
竣工送審

地方主管建築機關
（本府都市發展局）

核發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設計
責任

施工
責任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
及構造、設備安全之責任



2.室內裝修業者查詢



3.室內裝修之「審查機構」及「審查人員」

市政府為借重民間專業人力協助建築
管理，並落實「行政與技術分立原
則」，業已公告本市室內裝修審查業
務委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辦理。
該公會的審查人員，均是接受審查人
員講習訓練合格，並領有結業證書的
開業建築師。



4.室內裝修之「施工許可證」及「合格證明」



4.室內裝修案件之查詢



5.室內裝修申辦程序
(1)二階段室內裝修
(2)適用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3條規定之

室內裝修(簡易室裝)



6.室內裝修申辦程序(二階段室內裝修)

圖說審核 竣工查驗施工



6.室內裝修申辦費用(二階段室內裝修)

單位：新臺幣



7.室內裝修申辦程序(簡易室裝)

適用對象

供住宅使用或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
物（即 10 層以下及地下各層樓地
板面積未達 300 ㎡；11 層以上樓
地板面積未達 100 ㎡者）室內裝修。



7.室內裝修申辦程序(簡易室裝)

http://www.eliz.com.tw/node/68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9240181-1.aspx http://eastweek.my-magazine.me/main/26472

http://www.ott.vghtpe.gov.tw/vgh/dts/About/ArticleList/AboutDetail/?UserKey=--1-1-1-1-1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924004703-260405 http://www.kt12.com.tw/k12/hotel-room.php

住宅 學校教室 政府機關之辦公空間

醫院病房 商場百貨之連續式店舖 旅館客房



7.室內裝修申辦程序(簡易室裝)



7.室內裝修申辦費用(簡易室裝)

適用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3 條規定之室內 (簡易
室內裝修)，以每件新臺幣5,000 元之收費基準辦理。

不過，申請人倘自行覓洽領有審查機構派任證書之「審
查人員」辦理相關文件審核後再向審查機構申請者，該
審查人員之服務費用，礙於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目前並
無統一收費標準，必須按市場機制決定收費。



7.室內裝修審查需檢附圖說文件

向審查機構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可於「臺北市建築
管理處」或「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網站查尋應備之文件，
相關圖說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前次核准圖說。
四、室內裝修圖說。

https://farm6.staticflickr.com/5607/15404284638_a1a967e817_o.jpg



7.室內裝修審查需檢附圖說文件
(一) 申請書：
具有制式的表格，
可於臺北市建築管
理處的網站內下載
列印。
一般建築師事務所
或室內裝修業會主
動幫業主準備。



7.室內裝修審查需檢附圖說文件
(二) 原核准平面圖：
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
圖、室內裝修平面圖或
申請建築執照之平面圖。
但經本市建管處（資訊
室）查明確無前次核准
使用執照檔案資料屬實
者，得以開業建築師簽
證之現況圖替代之。



7.室內裝修審查需檢附圖說文件
(三)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包含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
本、建築改良物測量成果
圖、建物使用權同意書等。
裝修行為若涉及公寓大廈
共用部分之更動，必須再
檢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
錄或等同效力之證明文件。



7.室內裝修審查需檢附圖說文件

(四) 室內裝修圖說：

包含位置圖、裝修平面圖、
裝修立面圖、裝修剖面圖、
裝修詳細圖等。涉及消防安
全設備變更時，應取得消防
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



三.裝修材料篇



1.辨視防火材料
防火材料就是指具一定等級以上防火性能的施工或裝潢材料，
可有效減緩火勢蔓延，提供人員充足的逃生避難時間。其防
火等級可分為下列3種：
（一）不燃材料(耐燃一級)
（二）耐火板(耐燃二級)
（三）耐燃材料(耐燃三級)

http://chienming5.pixnet.net/blog/post/59688925 https://read01.com/PM7ojMD.html#.W1Bc4NIzaM8



1.辨視防火材料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60&t=5097647

避免採用易燃材料隔間 提升材料耐燃等級

刷塗
防火漆

http://aipaint.pixnet.net/blog/post/47597184

防火漆之防火性，在高溫的火焰延燒下，不易產
生致命的毒煙，也不會在短時間內因高熱傳導而
提升背溫，可幫助受困著增加更多救援時間。



2.室內裝修常見面板比較



3.住宅內部裝修材料之限制



4.採用健康環保之「綠建材」
「綠建材」目前的定義是具備生態、再生、健康、高性能中的其
中1項特性，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321條，室內裝修材料的綠
建材使用面積應佔45%以上。
內政部於107年12月6日將石綿材料納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並
自108年1月1日生效。



5.採用防火耐震隔音「輕質隔間牆」

輕隔間就是以中間的輕鋼架
加上兩面纖維水泥板來作隔
間牆，用來取代傳統的磚牆
或木板隔間，輕隔間牆具有
防火、防潮、耐撞擊、耐震、
隔音佳、不龜裂變形、不腐
爛等優點，輕隔間的重量較
輕，也可以減少牆面的重量
對於房屋整個結構的影響。



四.規劃設計篇



1.禁止搭建夾層違建
「夾層」除依法委託開業建築師申請建造執照並經核准外，
不得任意搭建。消費者購買房屋時，應查閱主管建築機關
核准驗章的使用執照圖說上有無夾層設計，或查建築物登
記謄本之產權登記。



2.禁止破壞防火區劃
建築物室內裝修過程不得妨害或破
壞主要構造、防火避難設施、防火
區劃及消防設備。

某住戶覺得住家當層樓梯間出入口
的鋼製防火門很不雅觀，乃私自改
為木製雕花門，由於防火門之設置
係為確保安全梯間的防火區劃，擅
自更改成不具防火時效的木門，是
為法令所不許。



3.連接陽台的外牆不可拆除
除了頂樓加蓋違章建築，陽台外推可說是最常見的違建。
未經許可擅自拆除陽台與主建物之間的牆面、落地門，再
於陽台加設窗戶，將陽台作為室內的一部分，涉及增加樓
地板（室內）面積，即是陽台外推。



4.分間牆變更涉及公共安全
(一) 不得任意拆除承重牆：
變更承重牆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且承重牆
係屬公寓大廈不得為約定專用的共用部分，
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結構安全須由專業人員簽署負責：
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變更、增加或減少經審
查機構認定涉及公共安全時，應經開業建築
師簽證負責。



5.抗震防災觀點之室內裝修設計
(一)不可破壞建築物的主要構造：
樑、柱、樓板、承重牆等主要構造，如果裝修時任意拆除、
鑽孔、開口或剔槽埋設管線，會危害建築物整體結構安全，
遇地震容易坍塌斷裂。



5.抗震防災觀點之室內裝修設計

(二)儘量不要拆改室內分間牆：
室內裝修應儘量不要拆除分間牆，
分間牆於強烈地震時可彌補主結構
耐震能力的不足。若認有必要拆改
時，宜委請開業建築師評估檢討，
並出具結構安全證明



5.抗震防災觀點之室內裝修設計
(三) 室內不要過度裝修：
將樑、柱、牆面、樓板全部用裝修
材、壁紙等裝修隱蔽起來，不但震
災後無法檢查受損情形，且過度的
裝修將增添火災負荷量，亦不利消
防安全。
留設適當的檢修口，除了提供檢視
構造狀況之功能外，亦方便老舊配
管或配線更新。



5.抗震防災觀點之室內裝修設計

(四)減輕建築物的荷重：
當建築物的載重越重，所受的地震總橫
力就越大，遇到大地震就越容易發生災
害。因此，採用輕質的材料裝修，可減
少地震力的影響。

http://palsysop.pixnet.net/album/photo/176134319



五.公寓大廈管理篇



1. 應於出入口明顯處張貼施工許可證

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領得「室內
裝修施工許可證」後始得施工。
因此，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只要
查核裝修住戶是否於出入口明顯
處張貼「施工許可證」即可輕易
辨識。



2. 共用部分給排水管線不得擅自變更

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器、煤氣、給水、
排水等管線設備，係為供所有住戶共
同使用，部分管線設備雖然位於專有
部分，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7條第5款規定，不得為約定專用。故
區分所有權人室內裝修時，不得擅自
變更其專有部分內之共用管線設備。



3. 涉及共用梯廳或走廊新設開口之更動
室內裝修涉及梯廳或走廊等共用部分之牆壁『新設』開口之更
動，應依「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
理辦法」規定辦理，是公寓大廈已有管理組織者，須依規約約
定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管理組織者，須取得共用部
分之共有人同意書。

http://www.hitorigurashi.com.t.acj.hp.transer.com/estate/s1269/2301005117/



4. 拆除分戶牆應由開業建築師檢討結構安全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併購隔鄰的專有部分以後，將原來的分
戶牆拆除須視該牆體在構造上的作用而定。該牆壁若屬構造上
的承重牆，就不可任意拆除。至若非屬承重牆壁的室內分間牆，
其變更位置或增加及減少等，涉及公共安全，裝修圖說必須委
由開業建築師檢討簽證



5. 裝修多間套房須檢附直下層屋主同意書
屢有公寓大廈裝修成多間套房招租，肇生多種違規或侵權情事，為加強管理，
凡本市室內裝修涉及增設2間（含）以上廁所、浴室者，除應依「建築物室
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審查許可外，並應按下列規定辦理，不符規定者，
不予核准：
（一）應檢附直下層所有權人同意書；若屬同一所有權者，或其直下層非供

住宅使用者，得不受此限。
（二）基於用電安全考量，竣工查驗時應檢附「台灣電力公司屋內線檢驗符

合規定」相關證明文件。
（三）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日照、採光、通風及防音。
（四）無論是否有既存違建，其原核准陽台範圍內不得設置廁所、浴室使用。
（五）管委會規約若有限制隔間套房行為，則受規約規範。
（六）為加強結構安全管理，應由專業工業技師簽證並檢附載重報告。



5.裝修多間套房須檢附直下層屋主同意書



6. 不得任易拆改樓地板及增設室內梯
公寓大廈之樓地板係屬建築法所明定的「主要構造」之一，如果
要局部拆除（挑空）或增設室內樓梯，必須委託開業建築師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或按「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管理辦法」之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圖說向主管建築機關申
請核備，同時檢討結構安全，並作適當補強，方為適法。



7. 公寓大廈規約制定裝修規範事項
內政部於102年7月1日修正「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22條之1，其新
增住戶涉及室內裝修行為時，須申請審查許可：
（一）施工前應向管理委員會備案並繳交裝修工程保證金。
（二）具結施工期間，不得拒絕管理委員會或市政府之監督及檢查。
（三）室內裝修行為嚴禁下列事項：

1. 妨礙或破壞建築物之主要構造、防火及消防設備。
2. 占用、損壞公共區域，以及擅自移裝共用設備。
3. 擅自增設夾層或違建。



7. 公寓大廈規約制定裝修規範事項
（四）應督促室內裝修從業者遵守下列規定：

1. 施工期間，應遵守法令規定做好各項安全防護措施。
2. 不得隨意堆置建材或廢棄物，並嚴禁從高空拋（倒）物。
3. 施工時應關閉分戶門，施工管制時段內不得有妨礙安寧之

行為(平日為晚上10時至翌日上午8時；假日為中午12時至
下午2時及晚上6時至翌日上午8時)

（五）室內裝修過程若導致損毀情事，
應即時修復並承擔相對賠償責任。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使用科 洪一安

電話：1999轉8390
E-MAIL:BM1809@MAIL.TAIPEI.GOV.TW

感謝
聆聽


